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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审稿还将机动车没有
未处理的交通事故和道路交
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录作为核
发机动车检验合格标志的条
件。

依法及时接受道路交通
违法行为处理是每个机动车
驾驶人、所有人或者管理人
应当履行的法定义务。近几
年，一些全国人大代表和政
协委员提出提案建议，要求
修改完善法律，明确在车辆
定期检验环节督促当事人履
行处理交通违法和事故的责
任，为执法工作提供充足依
据。

为此，送审稿规定，对经
检验符合机动车国家安全技
术标准，且机动车没有未处
理的交通事故和道路交通安
全违法行为记录的，由公安
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核发机动
车检验合格标志。

据《成都商报》报道，今
年4月 15日，彭先生向广安
市交通管理部门申领机动车
检验合格标志，并提供了机
动车行驶证、机动车第三者
责任强制保险单和检验结论
为合格的机动车安全技术检
验报告。广安市交通管理部
门在办理时发现，彭先生的
车辆存在违法记录未清除，
表示其车辆无法核发机动车
检验合格标志。彭先生不
服，向广安市前锋区法院提
起行政诉讼，要求判令交通
管理部门履行发放机动车检
验合格标志的职责。经过二
次起诉，法院认为证据确实
充分，依法判决交管部门10
日内为车主办理年检业务。

车主彭先生表示，对车
辆违法的处罚与车辆年检属
于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一
个是行政处罚行为，一个是
行政许可行为，属于两回事，
具体经办也分属不同的业务
部门。

公安部在关于《中华人
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修
正案（送审稿）》的说明中表
示，这样规定，有利于充分保
障交通事故受害人的合法权
益，还可以有效督促驾驶人、
机动车所有人或者管理人及
时接受交通违法处理，接受
相关的警示教育，有效避免
和减少交通违法行为，敦促
其履行法律义务，增强遵法
守法意识，切实保障道路交
通安全。 （法晚）

事故及违章未处理
可拒发机动车
检验合格标志

《道路交通安全法修正案（送审稿）》公开征求意见：

昨日上午，记者
从国务院法制办了解
到，《中华人民共和国
道路交通安全法修正
案（送审稿）》（下称

“送审稿”）已经开始
在其官网上公开征求
意见。

送审稿对以下四
个方面进行了补充和
修订：

代替实际驾驶人
接受机动车交通违法
处罚和记分并从中牟
取经济利益的，以及
被处罚后再犯；

在道路上驾驶机
动车从事校车业务或
者旅客运输超员、超
速；

违反危险化学品
安全管理规定，在道
路上驾驶机动车运输
危险化学品以及发生
重大交通事故构成犯
罪；

将机动车没有未
处理的交通事故和道
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
记录作为核发机动车
检验合格标志的条
件。

新 修 订 的 刑 法
（下称“刑九”）已于
2015 年 11 月 1 日 起
施行。为保证《道路
交通安全法》规定的
相关道路交通违法行
为的行政处罚与“刑
九”有关危险驾驶犯
罪行为规定相衔接，
形成了送审稿。

记者注意到，送审稿
增加了驾驶证帮别人销分
的相关规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
例》，交管部门对机动车驾
驶人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
行为除给予行政处罚外，
实行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
为累积记分制度，记分周
期为12个月。对在一个记
分周期内记分超过 12 分
的，由交通管理部门扣留
其机动车驾驶证，并接受
强制学习，考试合格者，发
还驾驶证。

为逃避制度监管，对
机动车驾驶证分数进行买
卖的地下市场日渐活跃，1
分从两百元到数百元不
等。早在 2013 年，公安部
交管局就曾多次要求查处

“买分卖分”行为。
对此，送审稿拟增加

规定，代替实际驾驶人接
受机动车交通违法处罚和
记分并从中牟取经济利益
的，处暂扣六个月机动车
驾驶证，并处一千元以上
二千元以下罚款。

送审稿对“累犯”和组
织替他人销分做出更加严
厉的罚则：代替实际驾驶
人接受机动车交通违法处
罚和记分并从中牟取经济
利益，被处罚后再犯的，以
及组织、介绍他人代替实
际驾驶人接受机动车交通
违法处罚和记分并从中牟
取经济利益的，处十五日
以下拘留，并处二千元以
上五千元以下罚款，吊销
机动车驾驶证，五年内不
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
证。有违法所得的，予以
没收。

驾驶证替人销分
拟扣证半年
可罚2000元

“刑九”将从事校车业务、
旅客运输严重超过额定乘员的
行为纳入危险驾驶罪，对超过
额定乘员，尚不构成犯罪的，有
必要加大行政处罚力度，以有
效发挥法律的惩戒作用，震慑、
预防和减少超员违法行为，维
护道路交通安全。

当前，我国部分地区从事
校车业务、旅客运输的车辆超
员行为时有发生，部分所有人、
驾驶人罔顾生命，追求利益最
大化，驾驶车辆严重超员载客
运输，对道路交通安全造成严
重危害。

数据显示，2011 年至 2014
年，全国发生的道路交通事故
中存在营运客车超员的事故
1946 起 ，死 亡 1289 人 ，受 伤
6173 人，其中，一次死亡 10 人
以上事故中存在客运车辆超员
的占27.2%。这类行为严重影
响了人民群众的出行安全，社
会危害性极大，而且都是由行
为人故意实施，主观恶性强。

现行《道路交通安全法》规
定，对公路客运车辆载客超过
额定乘员的，处二百元以上五
百元以下罚款；超过额定乘员
百分之二十或者违反规定载货
的，处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
罚款。法律规定的处罚偏轻，
过罚不相当。

送审稿对在道路上驾驶机
动车从事校车业务或者旅客运
输的超员行为，区别情节轻重，
提高罚款处罚幅度，增加处罚
种类。

另外，送审稿还规定，在道
路上驾驶机动车从事校车业务
或者旅客运输，超过规定时速
行驶的，处五百元以上二千元
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二千
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暂扣
六个月机动车驾驶证，可以并
处十五日以下拘留；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吊销机
动车驾驶证。

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对
前款行为负有直接责任的，依
照前款罚款、拘留的规定予以
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

校车或客运车超速
可追刑责
并吊销驾驶证

送审稿还对违反危险化
学品安全管理规定、在道路上
驾驶机动车运输危险化学品
的行为增加处罚。

据介绍，近年来，非法制
造、买卖、运输、储存危险化学
品等活动日趋严重，特别是不
法人员违反危险化学品安全
管理规定运输危险化学品，极
易引发群死群伤的重特大道
路交通事故，对公共安全构成
严重威胁，社会危害性极大。

2014年7月19日，一辆厢
式货车运载液体乙醇行驶至
沪昆高速公路湖南邵化段，与
一辆大客车发生追尾事故后
引起燃烧，导致多车烧毁，共
造成54人死亡、6人受伤。经
调查，造成事故的一个重要原
因是厢式货车非法加装可移
动罐箱，违法装载运输6.52吨
液体乙醇上路行驶。

“刑九”将违反危险化学
品安全管理规定、在道路上驾
驶机动车运输危险化学品，危
及公共安全的行为纳入危险
驾驶罪，但对此类行为尚未危
及公共安全，不构成犯罪的，
《道路交通安全法》中缺乏相
应法律责任规定。

送审稿规定，违反危险化
学品安全管理规定、在道路上
驾驶机动车运输危险化学品
的，由公安机关责令改正，处
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暂扣六个月机动车驾驶证，可
以并处十五日以下拘留；违反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规定、在
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运输危险
化学品发生重大交通事故，构
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吊销机动车驾驶证，十年
内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
证，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
后，不得驾驶营运机动车。

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对
前款行为负有直接责任的，依
照前款罚款、拘留的规定予以
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

违规运输危化品
吊销驾驶证
十年禁重考

违规运输危化品、校车或客运车超速超员、事故及违章未处理都赫然在列

驾驶证替人销分 拟扣证半年


